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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完成监事会的

换届选举工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16年5月18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会议由王海全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

议的职工代表共21人，会议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杨太礼先

生、刘东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

杨太礼先生、刘东升先生将与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

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为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该三名股东代表监事之

日起）。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等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

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5月19日

附件：

杨太礼、刘东升简历

杨太礼，男，中国国籍，1964年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河南中南光电仪器厂供应处

计划员、物资供应处综合计划调度、物资供应处副处长，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辅料车间总

经理，现任公司新材料事业部总经理、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杨太礼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300股，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东升，男，中国国籍，1982年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资格。曾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市场部信息调研员，南阳示佳光电有限公司生产部长助理，利达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部采购会计、税务会计、总账会计，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公司审计与风险部（交流工作）。现任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副部长（主持工

作）。刘东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监事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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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2016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上午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

年5月17日下午15:00至2016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508号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104号楼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智超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93,462,9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9097%。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股份93,

460,91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6.908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名，代表股份2,00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0.001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128,5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79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1.1�关于选举李智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126,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1.2�关于选举王世先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126,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1.3�关于选举付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126,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1.4�关于选举徐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126,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1.5�关于选举侯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126,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1.6�关于选举肖连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126,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2.1关于选举王琳（1）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126,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2.2�关于选举王琳（2）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126,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2.3�关于选举郭志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126,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三）《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2,91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128,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4.1�关于选举李宗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决议通过。

4.2�关于选举邢春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决议通过。

4.3�关于选举邓骥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46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决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车千里、刘勇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

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全文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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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泉北路42号公司1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8,478,93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0.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谢冰董事

长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8,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8,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8,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8,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8,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8,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8,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8,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5�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8,478,730 99.99 200 0.01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为控股孙、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8,478,730 99.99 200 0.01 0 0.00

12、议案名称：《关于追认公司2015年度部分关联交易事项及2016年度控股股东向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3,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2

《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3,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3

《

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

13,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4

《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13,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5

《

公司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13,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6

《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

13,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7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的议案

》

13,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8

《

关于续聘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

13,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9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 预计 的日

常 关联交 易执 行情况 及

201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3,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10

《

关于

2016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的议案

》

13,478,730 99.99 200 0.01 0 0.00

11

《

关于

2016

年度为控股孙

、

子公司

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

13,478,730 99.99 200 0.01 0 0.00

12

《

关于追认公司

2015

年度部分关

联交易事项及

2016

年度控股股东

向公司提供财 务资 助暨关 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

13,478,93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议案1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Energas� Ltd.，所持表决

权股份数量分别为59,500,000股、25,500,000股，上述股东对上述两个议案均回避表决。

议案6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建刚、曾丽璇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8日

� �证券代码：600089� � �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2016-036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本次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北京南路189号公司2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67,568,896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0.56

(四)会议主持及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董事长张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董事叶军、李边区、杜北伟、董景辰、常清、钱爱民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卜晓霞因工作原因、监事张爱琴因出国原因未能出席

会议；

3、董事会秘书郭俊香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67,372,696 99.97 60,200 0.00 136,000 0.03

2、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67,048,112 99.92 384,784 0.05 136,000 0.03

3、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67,345,096 99.96 87,800 0.01 136,000 0.03

4、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67,337,696 99.96 95,200 0.01 136,000 0.03

5、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67,345,096 99.96 87,800 0.01 136,000 0.03

6、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67,345,096 99.96 87,800 0.01 136,000 0.03

7、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67,013,112 99.91 95,200 0.01 460,584 0.08

8、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开展套期保值及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67,353,396 99.96 79,500 0.01 136,000 0.03

9、议案名称：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89,901,709 99.91 101,800 0.03 136,000 0.06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377,429,387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是公司的关

联法人，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10、议案名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注册及发行人民币10亿

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67,343,096 99.96 89,800 0.01 136,000 0.03

11、议案名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注册及发行人民币10亿

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67,343,096 99.96 89,800 0.01 136,000 0.03

(二)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0,127,630 99.72 60,200 0.08 136,000 0.20

2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69,803,046 99.25 384,784 0.54 136,000 0.21

3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0,100,030 99.68 87,800 0.12 136,000 0.20

4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

70,092,630 99.67 95,200 0.13 136,000 0.20

5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70,100,030 99.68 87,800 0.12 136,000 0.20

6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70,100,030 99.68 87,800 0.12 136,000 0.20

7

公司

2016

年度聘请会计师事

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69,768,046 99.20 95,200 0.13 460,584 0.67

8

公司

2016

年开展套期保值及

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70,108,330 99.69 79,500 0.11 136,000 0.20

9

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

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70,086,030 99.66 101,800 0.14 136,000 0.20

10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注册及

发行人民币

10

亿元中期票据

的议案

70,098,030 99.67 89,800 0.12 136,000 0.21

11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注册及

发行人民币

10

亿元短期融资

券的议案

70,098,030 99.67 89,800 0.12 136,000 0.21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明律师、常娜娜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二○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9日

2016年 5 月 19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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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6-028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的通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26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6-024）。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18日（星期三）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 2016年5月17日———2016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上午9:

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5月17日下午3:00至2016年5月18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6年5月12日（星期四）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七里山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7、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祝恩福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04,208,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1.28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99,955,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0.53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252,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5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252,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5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252,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500%。

3、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祝恩福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

管理人员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2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2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2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2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2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等法规要求，结合公司2015年度盈

利情况和后续资金安排，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

特别决议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此

议案已经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修订〈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2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特别决议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此

议案已经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

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2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2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2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2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其它重大交易情况和2016年度为控股子

公司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票4,252,

500股。同意399,95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票4,252,

500股。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 2015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于2016年4月26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51� � �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1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2015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30）。由于工作人员疏忽，该公告中对议案6、关

于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中小投资者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下的股东）表决结果数据有误，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更正前：

议案6、关于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32,095,42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股份以下的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

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0.0000%。

更正后：

议案6、关于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32,091,92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股份以下的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

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的0.000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86� � � �证券简称：银宝山新 公告编号：2016-041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内（2016年5月16日、2016年5月17日、2016年5

月1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更新后)》（公告编号：2016-037） 中披露的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但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

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